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臺北市政府教育局 函
地址：110204臺北市信義區市府路1號北區

8樓

承辦人：曾秋芬

電話：02-27208889/1999轉6386

傳真：02-27593365

電子信箱：edu_phe.26@mail.taipei.gov.

tw

受文者：臺北市民族實驗國民中學

發文日期：中華民國110年5月24日

發文字號：北市教體字第1103047593號

速別：普通件

密等及解密條件或保密期限：

附件：

主旨：為「學校外訂盒(桶)餐採購契約」應徹底落實執行並加強

驗收一案，請學校務必配合辦理，請查照。

說明：

一、依據教育部110年5月14日臺教授國字第1100058425號函辦

理。

二、教育部已於109年8月28日函請各級學校供應膳食，一律採

用國內在地豬肉、牛肉之生鮮食材，並依學校衛生法授權

於109年11月13日修訂「學校外訂盒（桶）餐採購契約（範

本）」，其中第8條規範肉類與蛋類一律採用國產在地具三

章一Q之產品；肉類加工（再製）品，應採用「肉品原料來

源」為國產在地之優良產品。並於第17條增列「肉類及其

加工（再製）品與蛋類未使用國產在地之產品」罰則，並

對「混充、假冒上述產品供貨不實」加重罰責。

三、為保障學生飲食之安全衛生，請各校除務必落實與學校供

膳廠商之契約內容外並應加強後續相關之檢驗及驗收，以

檔　　號:
保存年限:

7

民族實中 1100524

*OHAA1106003423*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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共同守護學生們的飲食及健康。

正本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所屬公私立各級學校（含附設國立中小學）

副本：

96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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公文文號：1106003423  
主旨：為「學校外訂盒(桶)餐採購契約」應徹底落實執行並加強驗收一案，請學校務必配  
合辦理，請查照。   

★意見欄

1.民族實中 民族實中各組室 環教組長 鄺宜玲 送陳/會 110/05/25 07:55:40  
擬:     
一、訂「學校外訂盒（桶）餐採購契約（範本）」，其中第8條規範肉類與蛋類一律採用  
國產在地具三章一Q之產品；肉類加工（再製）品，應採用「肉品原料來源」為國產在地  
之優良產品。並於第17條增列「肉類及其加工（再製）品與蛋類未使用國產在地之產品  
」罰則，並對「混充、假冒上述產品供貨不實」加重罰責。     
二、本文上網公告。     
三、文存查。   

2.民族實中 民族實中各組室 總務處主任 邱顯坤 送陳/會 110/05/25 12:34:33  
擬:     
一、訂「學校外訂盒（桶）餐採購契約（範本）」，其中第8條規範肉類與蛋類一律採用  
國產在地具三章一Q之產品；肉類加工（再製）品，應採用「肉品原料來源」為國產在地  
之優良產品。並於第17條增列「肉類及其加工（再製）品與蛋類未使用國產在地之產品  
」罰則，並對「混充、假冒上述產品供貨不實」加重罰責。     
二、本文上網公告。     
三、文存查。   

3.民族實中 民族實中各組室 校長 蘇慧君 決行 110/05/25 13:39:43  
可，請依函落實辦理   

4.民族實中 民族實中各組室 環教組長 鄺宜玲 送歸檔 110/05/25 13:45:04  
    


